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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提示 

泰达宏利年年添利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经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8】1866 号予以注册，于

2019 年 1 月 31 日成立并正式运作。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

法》和《泰达宏利年年添利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以下简称“基金合

同”）等有关规定“本基金自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在任一开放期最后一日日终，如发

生基金资产净值加上当日有效申购申请金额及基金转换中转入申请金额扣除有效赎回

申请金额及基金转换中转出申请金额后的余额低于 5000 万元，则本基金根据《基金合

同》的约定将于该日的次日进入基金财产的清算程序并终止，无须召开基金份额持有

人大会审议”。至 2020 年 2 月 28 日日终，本基金基金资产净值加上当日有效申购申请

金额及基金转换中转入申请金额扣除有效赎回申请金额及基金转换中转出申请金额后

的余额低于 5000 万元。为维护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根据《基金合同》约定，基金管

理人应终止《基金合同》并依法履行基金财产清算程序，无需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

会。 

本基金于 2020 年 2 月 29 日起进入清算期，由基金管理人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基金托管人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和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组成基金财产清算小组履行基金财产清算程序，并由

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清算报告进行审计，上海市通力律师

事务所对清算报告出具法律意见。 

 

 

一、基金概况 

基金名称 泰达宏利年年添利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泰达宏利添利债券 

基金主代码 006690/0066901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19 年 1 月 31 日 

基金管理人 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最后运作日 2020 年 2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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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运作日基金份额总额 373,929.58份 

投资目标 
在严格控制风险及保持流动性基础上，力求实现基金财产

稳定的当期收益和长期增值的综合目标。 

投资策略 

封闭期内，本基金以债券投资为主，最低投资比例为

80%，股票等权益类资产投资比例最高为 20%。对于债券

投资组合构建，本基金管理人将充分发挥在研究能力方面

的优势，进行积极主动式的管理，通过综合运用久期调

整、凸度挖掘、信用分析、波动性交易、品质互换、回购

套利等策略提高债券组合回报水平；本组合在股票投资方

面，采取以较低仓位的股票战略性投资和应对系统性风险

的小幅仓位战术调整相结合的策略。在选股策略上，基于

二级债基相对保守的风险属性，该基金重点配置盈利能力

较稳定的蓝筹公司，并采用相对透明的策略指数形式来执

行。 

开放期内，本基金为保持较高的组合流动性，方便投资人

安排投资，在遵守本基金有关投资限制与投资比例的前提

下，将主要投资于高流动性的投资品种，减少基金净值的

波动。 

业绩比较基准 
中债-综合财富（1-3 年）指数收益率×90%+中证全指指数

收益率×10% 

风险收益特征 
本基金为债券型基金，预期收益和预期风险高于货币市场

基金，低于混合型基金和股票型基金。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

称： 
泰达宏利添利债券 A 泰达宏利添利债券 C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

码： 
006690 006691 

最后运作日下属分级基金

的份额总额 
125,836.27份 248,093.31份 

 

 

二、基金运作情况 

本基金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8】1866 号《关于准予泰达宏利年年添利定期

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募集的批复》注册，由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于自 2019

年 1 月 2 日至 2019 年 1 月 29 日向社会公开发行募集，基金合同于 2019 年 1 月 31 日生

效，募集规模为 200,833,286.22 份基金份额。自 2019 年 1 月 31 日至 2020 年 2 月 28 日

期间，本基金按基金合同正常运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

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和《泰达宏利年年添利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



泰达宏利年年添利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清算报告 

4 
  

金基金合同》等有关规定“本基金自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在任一开放期最后一日日

终，如发生基金资产净值加上当日有效申购申请金额及基金转换中转入申请金额扣除

有效赎回申请金额及基金转换中转出申请金额后的余额低于 5000 万元，则本基金根据

《基金合同》的约定将于该日的次日进入基金财产的清算程序并终止，无须召开基金

份额持有人大会审议”。至 2020 年 2 月 28 日日终，本基金基金资产净值加上当日有效

申购申请金额及基金转换中转入申请金额扣除有效赎回申请金额及基金转换中转出申

请金额后的余额低于 5000 万元。 

为更好维护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和《泰达宏利年年添利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

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的有关规定终止本基金《基金合同》并进行基金财产清算，无需

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本基金自 2020 年 2 月 29 日起进入清算期。 

 

 

三、财务会计报告 

基金最后运作日资产负债表（已经审计） 

会计主体：泰达宏利年年添利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报告截止日：2020 年 2 月 28 日（基金最后运作日） 

单位：人民币元 

 
最后运作日 

2020 年 2 月 28 日 

资产：  

银行存款 2,206,576.30 

结算备付金 1,171,346.67 

存出保证金 14,976.40 

交易性金融资产  

其中：股票投资  

债券投资  

应收利息 17,415.71 

应收申购款 21,509.99 

资产总计 3,431,825.07 

负债：  

应付赎回款 316,483.07 

应付管理人报酬 58,087.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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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付托管费 9,681.29 

应付销售服务费 2,029.11 

应付税费 2,272.92 

其他负债 2,654,098.20 

负债合计 3,042,652.21 

所有者权益：  

实收基金 373,929.58 

未分配利润 15,243.28 

所有者权益合计 389,172.86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3,431,825.07 

 

 

四、清算情况 

自 2020 年 2 月 29 日至 2020 年 4 月 23 日止为本次清算期间，基金财产清算小组对

本基金的基金财产进行清算，全部清算工作按清算原则和清算手续进行。具体清算情

况如下： 

（一）清算费用 

清算费用是指基金财产清算小组在进行基金财产清算过程中发生的所有合理费

用，包括支付给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的费用，分配基金剩余财产的手续费等，

根据基金合同的规定，清算费用由基金财产清算小组优先从基金财产中支付。 

（二）资产清算情况 

截至本次清算期结束日（2020 年 4 月 23 日），部分资产尚未收回。根据基金管理

人 2020 年 2 月 29 日发布的《关于泰达宏利年年添利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

合同终止及财产清算的公告》，为了提高清算效率，及时向基金份额持有人分配剩余财

产，基金管理人以自有资金对未到账的银行存款利息和最低备份金利息进行垫付。各

项资产清算情况如下： 

1、 本基金最后运作日结算备付金为人民币 1,171,346.67 元，该款项已于 2020

年 3 月 3 日和 2020 年 4 月 2 日分次由交易所备付金账户划入托管账户。 

2、 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存出保证金为人民币 14,976.40 元，该款项已于 2020 年 3

月 3 日划入托管账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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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应收利息为人民币 17,415.71 元，其中应收活期存款利息

为人民币 9,563.12 元、应收结算备付金利息为人民币 7,818.13 元、应收保证金利息为

人民币 34.46 元。以上应收款项已于 2020 年 3 月 21 日并划入托管账户。 

4、 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应收申购款为人民币 21,509.99 元，该款项已于 2020 年 3

月 2 日划入托管账户。 

（三）负债清偿情况 

1、 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应付管理人报酬为人民币 58,087.62 元，该款项已于 2020

年 3 月 4 日支付。 

2、 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应付托管费为人民币 9,681.29 元，该款项已于 2020 年 3

月 4 日支付。 

3、 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应付赎回款为人民币 316,483.07 元，该款项分别于 2020

年 3 月 2 日支付。 

4、 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应付销售服务费为人民币 2,029.11 元，该款项已于 2020

年 3 月 4 日支付。 

5、 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应付税费为人民币 2,272.92 元，该款项为应付增值税及

其附加，该款项已于 2020 年 3 月 6 日支付。 

6、 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其他负债为人民币 2,654,098.20 元，其中应付审计费为人

民币 68,032.57 元（2019 年应付审计费 60,000.00 元，2020 年应付审计费 8,032.57 元），

该款项已于 2020 年 3 月 25 日支付；其中应付上海证券报信息披露费 86,065.63 元

（2019 年应付信息披露费 70,000 元，该款项已于 2020 年 3 月 20 日支付；2020 年应付

信息披露费 16,065.63 元，该款项已于 2020 年 3 月 25 日支付）；另外 2,500,000.00 元为

基金管理人以自有资金对最低结算备付金、交易席位保证金以及应收利息等垫付款

项，该款项已于 2020  年 4 月 2 日本基金各款项收回后归还管理人。 

（四）本次清算期间的清算损益情况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自 2020 年 2 月 29 日至

2020 年 4 月 23 日止清算

期间 

一、清算期间收益  

1、利息收入（注 1） 4,468.58 

2、变现损益  

3、其他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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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算期间收入小计 4,468.58 

二、清算期间费用 0.00 

清算期间费用小计 0.00 

三、清算期间净收益 4,468.58 

注： 

（1） 利息收入系自 2020 年 2 月 29 日至 2020 年 4 月 23 日止清算期间的银行存

款、备付金、保证金利利息收入。 

 

（五）截至本次清算期结束日的剩余财产情况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金额 

一、最后运作日 2020 年 2 月 28 日基金净资产 389,172.86 

加：清算期间净收益 4,468.58 

加：基金净申购金额 9,559.21 

二、2020 年 4 月 23 日基金净资产 403,200.65 

 

截至本次清算期结束日 2020 年 4 月 23 日，本基金剩余财产为人民币 403,200.65

元。自本次清算期结束日次日 2020 年 4 月 24 日至本次清算款划出前一日的银行存款产

生的利息（包括基金管理人垫付资金本金产生的利息）亦归基金份额持有人所有。 

本基金所有剩余财产将按基金份额持有人持有的基金份额比例进行分配。 

（六）基金清算报告的告知及剩余财产分配安排 

本清算报告已经基金托管人复核，将与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清算审计报告、律师

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一并报中国证监会备案后向基金份额持有人公告。清算报告

公告后，基金管理人将遵照法律法规、基金合同等规定及时进行分配。 

 

 

五、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目录 

1、《泰达宏利年年添利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清算审计报告》 

2、《通力律师事务所关于<泰达宏利年年添利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清算报

告>的法律意见》 

（二）存放地点备查文件存放于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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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查阅方式 

投资者可在营业时间免费查阅备查文件 

 

 

泰达宏利年年添利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财产清算小组 

2020 年 4 月 23 日 


